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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校113學年度專、兼任教師續聘名冊乙份，請各系
（中心、室、學程）先行審閱，填妥後請先會教務處查核
符合課程標準核章，並經系（中心、室、學程）、學院二
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關欄位後，於113年5月31日（星
期五）前逕送人事室，俾據以辦理續聘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各教學單位聘任兼任教師應以教師專業能力等為主要考

量，不宜以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為由，
即不予聘任是類人員。

二、為使兼任教師資料正確，所屬兼任教師如因加退選人數不
足或兼任教師因故無法任教，請務必即時完成兼任教師終
止聘約程序，並加會人事室、教務處及總務處事務組，俾
利即時更正勞工退休金、課務及技專基本資料庫等相關資
料。

三、兼任教師之續聘，請注意下列事項：
(一)本校兼任教師如屬3年內聘任有案者，則回校再任時以

「續聘」論(請同時填寫附件回聘兼任教師資料清冊)，
惟若更換新的受聘單位，則以「新聘」論，如有回聘教
師請於兼任教師續聘名冊回聘欄位註記並註明曾聘任學
年及學期。

(二)請檢附教學評量結果，俾供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依
本校112年4月18日111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決議事項，
教學評量分數如在平均數3.5分以下者，若無正當理
由，亦應避免續聘。復依本校112年6月20日111學年度
第4次校教評會決議事項，各聘任單位日後審議兼任教
師續聘案，如兼任教師之教學評量總平均低於3.5分，
則各聘任單位須就該教師之續聘案進行表決，需有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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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始得通過該教師之續聘
案，再續送院、校教評會審議。

(三)依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要點」第4點第3項規定：「兼任
教師聘任年齡最高以七十歲(含)為上限」。教師資格送
審年齡最高為 65歲，如聘任超過60歲以上兼任教師未
具教師證書者 ，應注意其是否及於請證時間，避免影
響教師權益。

(四)兼任教師之聘任，以擔任進修推廣部教學為原則，如擬
排在日間部授課者，以專任教師不足之類科或增進產學
合作研發工作者為限。

(五)兼任教師新(續)聘案聘期以「一學年」為原則，若聘期
為「半年」者，請於續聘名冊中特別註記。

(六)各單位所聘兼任教師為本校同仁者，需依規定填寫兼課
申請表，並依程序完成簽核。

四、為配合兼任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政策需求，請務必協助彙
整填寫續聘名冊中兼任教師「是否具本職工作」、「本職
工作單位/職稱」、 「投保類型」及「是否已依相關退休
（職、伍）法規，支 （兼）領月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」
之調查欄位。

五、各單位如專任教師及現有兼任教師經檢討尚有不足，應優
先由校內其他相關系所師資統籌調整後，如確有需要再行
新聘。

六、約聘教學人員續聘案應先完成年度績效考核評估，並將考
核結果列為續聘與否之參考。

七、所送續聘名冊如有錯誤，請逕洽承辦人更正。

 
正本：工程學院暨所屬系所、電資學院暨所屬系所、管理學院暨所屬系所、文理學院

暨所屬系所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語言教學中心、體育室
副本：人事室
抄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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